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用燕窝（非即食）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食用燕窝（非即食）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广西壮族

自治区食用燕窝（非即食）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应与《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结合使用，适用于食用燕窝（非即食）生

产许可核查工作；该产品不允许分装。 

第三条  本细则中引用的文件、标准通过引用成为本细则的内容。凡是引用文件、标准，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细则。 

第四条  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食用燕窝（非即食）是指以毛燕或燕窝原料经过分拣、

软化、除杂（挑毛）、定型、干燥、杀灭禽流感病毒、包装等工艺制成的非即食食用燕窝

产品，产品包括燕盏、燕条、燕碎、燕角等。食品类别名称为：其他食品 ,类别编号为

3104，品种明细为：[食用燕窝（非即食）]。 

第二章  生产许可核查要求 

第一节  生产场所核查 

第五条  以毛燕为主要原料的，选址应毗邻毛燕查验和暂存一体化设施，所处位置应位于

相对封闭，与外界物理隔离，利于动物疫病控制的地理区域范围，周围无明显污染源，并

距离动物饲养场、屠宰加工厂、兽医院、动物交易市场等动物疫病传播高风险场所及其他

污染源至少 3km。厂区周围 8km 范围内没有我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的一类动物疫病中的禽

类疫病发生和流行。厂区内不得兼营、生产、存放有碍燕窝产品卫生的其它产品。厂区入

口处有车辆箱体和轮胎消毒设施。 

第六条  企业应有与生产品种及能力相适应的生产场所。厂区主要道路应硬化处理，路面

平整、无积水。生产场所一般包括生产车间、库房、化验室及其他辅助用房等，厂房、车

间布局合理,防止交叉污染，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分开。建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并符

合防疫要求的原料、辅料、成品、化学物品和包装物料的储存设施。 



以毛燕为主要原料的，其储存场所与成品储存场所应相互隔离，避免交叉污染；厂区大门、

毛燕储存场所、成品存储场所、生产区域的关键位置应装有清晰的视频监控设备，视频保

存时限不低于 6 个月。 

第七条  厂区内应无卫生死角和蚊蝇孳生地，应设有能密闭的废弃物暂存设施，生产废弃

物应及时清理并采取集中焚毁处理，生活废弃物与生产废弃物应分开。厂区应有防鼠设施。 

第八条 车间地面平整、硬化，易于清洗，无积水，墙面、天面平整，用白色或浅色材料

修建，易于保持清洁；人员出入口、原料与包装材料、成品出口分开设置，避免交叉污染。

车间出入口及窗户等与外界连通处应有防鼠、防虫蝇措施。 

第九条 生产车间依其清洁度要求一般分为：一般作业区（外包装间、仓库等）、准清洁

作业区（原料分拣间、软化挑毛间、内包材消毒区等）、清洁作业区（定型干燥间、杀毒

间（区）、内包装间等）。 

第十条  准清洁作业区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配备洗手、干手和消毒设施，换鞋（穿戴鞋

套）或工作鞋靴消毒设施，洗手水龙头应为非手动开关。清洁作业区入口应设置二次更衣

区，配备洗手、干手和（或）消毒设施，换鞋（穿戴鞋套）设施，并设置风淋设施。 

第十一条  清洁作业区对空气应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应加装空气过滤装置并定期清洁，清

洁作业区空气洁净度（悬浮粒子、沉降菌）静态时应达到 10 万级生产标准。不同洁净级

别的作业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分隔。 

第十二条  以毛燕为主要原料的，企业（或所在园区）应配备能有效杀灭禽类疫病疫情因

子的废水处理设施（如：含氯消毒设施等），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应集中贮存并进行集中

专业的防疫处理,处理过程需进行监测保证经处理的废水不含有疫病风险。 

第二节  设备设施核查 

第十三条  生产设备和设施根据实际工艺需要配备，食用燕窝（非即食）产品应配备水净

化设备、软化设施、除杂挑毛设施、定型设施、干燥设备、杀毒设备、计量设备、包装设

备、打码设备等。 



第十四条 企业须具备相应的热加工设施,并配备加热温度自动记录装置。设备性能应满足

产品“中心温度不低于 70℃，加热时间不少于 3.6 秒”的有效加热处理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推荐的其他等效杀灭禽流感病毒的要求。 

第十五条  自行进行出厂检验的，检验设备设施应具备但不限于感官审评室、分析天平

（0.1mg）、电子天平（0.1g）、干燥箱或快速水分测定仪及相应检测特征性指标的设

备（出厂需检特征性指标项目时）及相关的计量器具等。 

企业应设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专用样品留样间（柜或库），按照规定逐批保存检验留存

样品。 

第三节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第十六条  设备布局应按工艺流程设计，一般包括：原料验收、分拣、软化、除杂（挑

毛）、定型、干燥、杀灭禽流感病毒、包装等工艺。 

第十七条  原料验收。原料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规定。对使用的原辅材料为

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则必须选用获得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于进口原料

应提供符合我国检验检疫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分拣、软化、除杂（挑毛）。根据燕窝盏型和含毛量分级分拣，软化应使用净

化水，挑毛应采用护眼灯具，挑除毛燕上的绒羽和杂质，对绒羽等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

理。 

第十九条  定型。根据燕窝盏型及成品需求采用适当的模具定型。 

第二十条  干燥。常温干燥：应于温度 28℃以下，湿度 70％以下洁净空气进行机械强制

通风干燥，达到产品水分要求；冷冻干燥：应于温度-35℃以下，真空状态下进行冷冻干

燥，达到产品水分要求。 

第二十一条  杀灭禽流感病毒。根据生产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灭毒方式，产品应经过“中心

温度不低于 70℃，加热时间不少于 3.6 秒”的有效加热处理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推荐的其他等效杀灭禽流感病毒的有效加热处理。 



第二十二条  包装。燕盏按每盏实际重量定量包装，燕条、燕碎、燕角等根据需要包装。

采用适当的包装材料防止食用燕窝（非即食）变型及碎裂等。 

第四节  人员核查 

第二十三条  应配备掌握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知识及燕窝产品加工技术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应明确其职责，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提供其履行职责的记录。 

第二十四条  自行开展产品检验的企业，应具备 2 名及以上检验人员。检验人员应经专业

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其能力应覆盖食用燕窝（非即食）产品自行检验项目，

能独立开展工作。 

第二十五条  食品生产人员的数量应满足企业的生产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掌握生产工

艺操作规程，能按照技术文件进行生产，熟练操作生产设备。 

第二十六条  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患有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直接接触食品的岗位工作。 

第五节  管理制度核查 

第二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

通则》等的规定，企业应建立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记录、食品安全自查、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不安全食品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第二十八条  应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对原辅料、包装容器供应商进行审核，并定期进

行审核评估；应在和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双方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包装容器应符合

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应建立生产过程管理制度。对生产过程中的原料验收、分拣、软化、除杂

（挑毛）、定型、干燥、杀灭禽流感病毒、包装等工艺以及设备实施的清洗消毒、废弃物

无害化处理等环节进行管控。水净化应规定过滤装置的清洗更换要求，制定净化后水的控

制指标并监测记录。 

对反映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具有可追溯性，保存期不少于 2 年。 



第三十条  企业应制定检验管理制度。包括对原辅料检验（验收）、过程检验、出厂检验

的管理规定，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自行进行产品检验的食用燕窝（非即食）产品生产企业，其检验项目应符合产品的执行标

准的规定，食用燕窝（非即食）检验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感官、净含量、水分、亚硝酸

盐含量等。 

企业可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及设备，但应保证检测结果准确。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及设备检验

时，应定期与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比对或者验证。

快速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确认。 

第六节  试制产品检验 

第三十一条  企业按所申报品种和执行标准，从同一品种、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中抽取具

有代表性的样品检验。企业应对提供的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检验项目按产品适用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标准、企业标准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要求进行。 

第七节  其他要求 

第三十二条  食用燕窝（非即食）产品生产过程除用水以外不得使用和添加任何其他物质。 

第三十三条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纯净燕窝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自本细则发布之日起，自行废止。 

 


